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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版次
	文件制訂/修訂內容
	制/修訂日期
	修訂人
	秘書室確認欄

	1
	
新訂

	100.3月
	洪文娟
	

	2
	1.修訂原因：法規修正。
2.修正處：
（1）作業程序修改2.2.、2.3.、2.4.。
（2）依據及相關文件修改5.1.。
	101.5月
	洪文娟
	

	3
	1.修訂原因：新增交流學校。
2.修正處：依據及相關文件全文之「姐」置換成「姊」，及新增5.11.-5.47.。
	103.4月
	周庭安
	

	4
	1.修訂原因：業務隸屬由研究發展處改成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2.修正處：
（1）作業程序修改2.3.、2.6.、2.7.及2.11.。
（2）控制重點修改3.5.。
	104.2月
	詹素娟
	

	5
	1.修訂原因：配合法規修正，及新增交流學校，並重新檢視作業流程不符之處。
2.修正處：
（1）流程圖。
（2）作業程序修改2.3.、2.7.，與調整原2.10.、2.11.的條序為2.12.、2.13.，及新增2.10.、2.11.。
（3）控制重點修改3.4.，與將原3.5.條序修改為3.7.，及新增3.5.、3.6.。
（4）使用表單新增4.5.-4.7.，及修改4.2.。
（5）依據及相關文件5.2.-5.73.全部刪除，並新增5.2.、5.3.。
	106.5月
	周庭安
	

	6
	1.修訂原因：依105學年度稽核委員建議修改。
2.修正處：控制重點修改3.2.。
	107.4月
	周庭安
	

	7
	1.修訂原因：依108學年度稽核委員建議修改。
2.修正處：
（1）流程圖修改。
（2）作業程序修改2.3.。
（3）控制重點修改3.6.。
（4）使用表單新增4.8.。
	108.12月
	林秀芬
	

	8
	1.修訂原因：依照內控委員建議，增列保險種類及保額，及配合辦法名稱修正文件內容。
2.修正處：
（1）作業程序修改2.2.及2.4.。
（2）依據及相關文件修正5.1.及新增5.2.，並順修條次。
（3）「交換學生資料檢核表」新增保險種類及保額2類兩欄。
	109.9月
	池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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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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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
2.1.本校為建立薦送學生出國交換進修之公平甄試機制及規範交換學生之權利義務，赴國外交換學生依本作業程序辦理。
2.2.交換學生申請資格，依本校「佛光大學學生選派至大陸高校交換學生補助實施辦法」、「佛光大學學生選派至大陸高校以外姐妹校擔任交換學生實施辦法」規定。
2.3.交換學生甄選由「國際暨兩岸事務會議」審議。
2.4.交換學生除語言檢定成績須達各締約學校要求標準外，依本校「佛光大學學生選派至大陸高校交換學生補助實施辦法」、「佛光大學學生選派至大陸高校以外姐妹校擔任交換學生實施辦法」進行甄選。
2.5.學生繳交「佛光大學赴國外姊妹校交換學生申請表」後，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變更志願或擅自更改分發結果，否則視同棄權。
2.6.交換學生甄選錄取名單經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簽核後公告。
2.7.取得交換學生錄取資格者，須於出國前簽具「佛光大學赴姊妹校交換生錄取資格確認書」、「佛光大學交換生家長同意書」，欲放棄資格者需簽暑「佛光大學赴姊妹校交換生錄取資格放棄書」。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獲獎生需另簽具「佛光大學獎助學生出國研修之行政契約書」並繳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確認同意出國交換及保證出國進修期間遵守相關法律規定，否則視同棄權。
2.8.取得交換學生錄取資格者，不得以任何理由申請保留交換學生錄取資格。
2.9.取得交換學生錄取資格者須確保出國進修期間仍具有本校學籍，不具有本校學籍或已畢業者將取消錄取資格。
2.10.具役男身分之交換學生，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辦理出境事宜。
2.11.交換生須於出國前自行另購買出國期間之意外及醫療保險（意外險保額需為200萬以上，並須附加有醫療險），並將保險單影印一份於出國前2週內送交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存檔備查。
2.12.赴國外大學交換者應遵守本校、締約學校及當地國之相關法律規定。
2.13.交換學生須撰寫「心得報告書」，於返國後1個月之內繳交至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或上傳指定網站，作為日後交換學生之經驗傳承。
3.控制重點：
3.1.交換學生申請資格是否符合規定辦理。
3.2.本校學生前往各締約學校交換之年限是否符合規定，並彙整相關統計資料。
3.3.交換學生甄選，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


	佛光大學內部控制文件

	文件名稱
	制訂單位
	文件編號
	版本/
制訂日期
	頁數

	國際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作業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1250-001
	08/
109.11.25
	第3頁/
共3頁


回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目錄
3.4.交換學生甄選錄取且同意者，是否簽具「佛光大學交換生家長同意書」、「佛光大學赴姊妹校交換生錄取資格確認書」或「佛光大學赴姊妹校交換生錄取資格放棄書」，學海飛颺獲獎生是否簽具「佛光大學獎助學生出國研修之行政契約書」。
3.5.役男是否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辦理出境事宜。
3.6.交換生是否有購買出國期間之意外及醫療保險，可利用「佛光大學赴國外姐妹校交換學生資料檢核表」，確認交換生之保險購買狀況。
3.7.交換學生是否於返國後1個月之內繳交「心得報告書」至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或上傳指定網站。
4.使用表單：
4.1.佛光大學赴國外姊妹校交換學生申請表。
4.2.佛光大學交換生家長同意書。
4.3.佛光大學獎助學生出國研修之行政契約書。
4.4.心得報告書。
4.5.佛光大學赴姊妹校交換生錄取資格確認書。
4.6.佛光大學赴姊妹校交換生錄取資格放棄書。
4.7.佛光大學具有役男身份因奉派或推薦出國學生申請表。
4.8.佛光大學赴國外姐妹校交換學生資料檢核表。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佛光大學學生選派至大陸高校交換學生補助實施辦法。
5.2.佛光大學學生選派至大陸高校以外姐妹校擔任交換學生實施辦法。
5.3.佛光大學與大陸地區姊妹學校學術交流協定書，請參閱「大陸地區姐妹校合約明細」。
5.4.佛光大學與非大陸地區姊妹學校學術交流協定書，請參閱「國際姐妹校合約明細」。

[bookmark: _GoBack]
image1.emf
國際學術交流 -交換學生作業

國際處 締結之姊妹學校 學生

確認應繳交之

資料及繳交期限

公告收件日期並舉辦

交換學生甄選說明會

繳交申請資料

收取申請資料

召開國際暨兩岸事務會議

評選赴姐妹校之交換學生

國際暨兩岸事務會議

會議紀錄陳核後公告

通知錄取之學生並協助

學生填寫申請學校之資料

填寫申請學校之

相關文件表格

申請資料寄至

相對應之交換學校

通知學

校補件

協助學生辦理

出國交流事宜

完成

核發入學許可

審核

學生資料是

否完備

否

開始

確定當年度可

交換之學生名額

是

辦理簽證 、 購買機

票 、 保險 ， 役男須

完成役男出境手續


Microsoft_Visio_2003-2010_Drawing.vsd
標題�

功能�

階段�

�

�

�

�

國際學術交流-交換學生作業�


